南宁安吉大道支行租赁营业用房
采购需求
1、 采购需求
南宁安吉大道支行营业用房租赁。位置坐落于南宁市安吉大道20号一楼铺面。
租期：六年五个月;
租赁面积：450平方米 。
二、房屋质量要求
房屋结构、天面、门窗、卫生间、室内电气管线和给排水管道等完好，无渗漏。
三、其他要求
1.租赁期限内，供应商不得无故干涉我行的经营自主权。
2.租赁期满，若我行继续承租的，在同等条件下我行享有优先承租权。
3.供应商应保证对本项目租赁的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拥有合法的经营权、使用权。
4.供应商如违反上述各项要求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如因此给我行造成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因此导致我行无法继续经营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我行有权解除合同。
四、结算及支付方式
1.租金按季先使用后支付，以转账方式将租金转入供应商指定账户。
2.供应商须提供符合税务机关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